
 
 

 
 
 

                     

2017 研究生联考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及相关事项 

1、杭州 

一、缴费说明 
本报名点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向考生收取报考费。若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将

无法进行现场确认。缴费相关说明如下： 
1.缴费时间：11 月 3 日-7 日。 
2.收费标准：120 元/人。 
3.缴费网站：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共支付平台(http://pay.zjzwfw.gov.cn)。 
4.缴费指南：见杭州教育考试网相关说明(http://www.hzjyks.net/hzjyks/test.aspx)。 

二、受理对象说明 
本报名点受理对象为在我市就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工作或户口在杭州的报考全国统考、

联考(不含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的网报信息。 
三、现场确认时间、地点及提交材料要求 

1.确认时间： 11月 8日至12日(上午8:30至下午4:00，其中12日截止时间为下午3:00)。 
2.确认地点：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258 号)。 
3.提交材料要求： 
(1)考生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网上报名编号; 
(2)学历证书(报名所需学历要求，请考生自行对照招生目录要求。) 
①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完整注册

信息的学生证; 
②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

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③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3)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须同时提供相关证明(近期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社保机

构盖章)或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需税务部门盖章)); 
 

 

2、绍兴 

一、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2 日(上午：8：30—11：30，下午 13：30—16：30)。 

二、现场确认地点 
绍兴市教育考试院报名大厅，地址：绍兴市小校场 5 号(绍兴市教育综合大楼一楼)。 

三、现场确认所需提交的材料： 
1.考生须提交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完整注册信息的学

生证)原件和网上报名编号(即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显示的九位数报名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

核对。 
2.本市户籍考生须提供本人户口簿原件，在本市工作但户口未随迁者须提供缴纳社会保

险凭证(社保部门盖章)或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税务部门盖章)。 
3.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 
4.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

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手续。 
5.报考费：根据“浙价费[2001]172 号”文件，报考费为 120 元/人。 

四、确认流程：1.采集考生本人图像(拍照)。2.考生提供相关材料由报考点工作人员核对验

证。3.考生缴纳报考费 120 元(考生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4.考生确认本

人网上报名信息，在确认单上签名，并交回本报名点。 
 

3、温州 

一、时间 
选择温州市教育考试院报考点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后于 2016年 11月 9日至 11月 12日(上

午 8∶30-11∶30，下午 13∶30-16∶30)办理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摄像。 
二、地点 

温州市府路 490 号(温州大剧院东首)温州市教育局一楼服务大厅。 
公交线路：1 路、64 路、69 路、84 路(万源路口) 
联系电话：0577-88638072、0577-88638063 

三、提交材料 
考生须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

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办理确认手续;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须提供在我市缴纳社会

保险凭证(社保部门盖章)或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税务部门盖章)。 
网上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

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历(学
籍)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国(境)外高等教育文凭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在现场确

认时将认证报告提交核验。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 
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

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

场确认手续。 
四、报考费 

120 元(考生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为方便广大考生，本报名点将进

行刷卡缴费(各银行借记卡及信用卡带银联标志都可使用)。 
 

4、台州 

一、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每天上午 8：30 一 11：30，下午 2：00 一 4：30。 

二、现场确认程序： 
(1)考生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须加完整注册的学生证)原件和

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 
(2)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



 
 

 
 
 

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

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3)考生交纳报考费 120 元(办理报考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 
(4)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拍照)等相关电子信息。 
(5)考生确认本人网上报名信息后在确认单上签名并交回本报名点。 

三、注意事项 
(1) 本报名点接受台州高校 2017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台州籍考生(凭户口本)、在台州单

位工作考生(户籍不在台州市的，需提供在台州缴纳社保凭证或在台州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
除此以外的考生本报考点不接受确认。 

(2)报名所需学历要求，请考生仔细对照招生目录的要求。 
(3)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

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若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

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认证机构地址：杭州市华星路 203 号;联系电话：

0571—88008653)，在现场确认时，考生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未提供学历(学籍)认证

报告的，原则上不予现场确认。 
(4) 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

律不作修改。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或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

息而造成不能考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确认地点：台州市教育局(台州经济开发区康平路 188 号 1 楼) 
五、联系电话：0576 一 88501929 88501931 
 

5、衢州 

一、现场确认地点 
衢州市教育考试院，西区九华北大道 88 号(从衢州中专西大门进入，具体报名确认场地

见校内指示牌)，联系电话：0570-3089841、3089842。 
二、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每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6:30。 
三、报考费用 

报考费 120 元/人。 
 

6、丽水 

一、现场确认时间 
1、选择丽水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报考点的考生在网上报名后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2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6∶30)办理现场确认网报信息、缴费、摄像。 
2、地点：丽水市囿山路 12 号(丽水市教育局三楼) 
公交线路：5、16、18、19 路、(培红幼儿园) 
联系电话：0578-2131812 
3、提交材料：考生须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

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办理确认手续;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须提供在

我市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社保部门盖章)。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 



 
 

 
 
 

4、报考费：120 元(考生办理报考

手续缴纳报考费后，不再退还)。 
 

7、宁波 

 一、现场确认须知  
 1.本报考点为全国统考、联考报考点。   

    2.本报考点只受理在甬高校应届毕业生、宁波大市户籍考生、在甬单位工作考生(户籍

不在宁波市的，需提供宁波社保卡或宁波缴纳社保证明)。    
     3.考生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

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学生证上必须有相应年限的注册章】）和网上报名编

号（即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显示的九位数报名号）。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

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在录取当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

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4.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纸质学历（学籍）认证报

告（可在学信网中打印）。   
    5、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或因网

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未确认网报信息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和录取。  
二、现场确认地点   
  宁波市教育考试院（海曙区开明街 89 号）体育馆  
 三、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12 日（上午 8:30-11:20，下午 12:30-16：00）。   
四、报考费用   
  报考费 120 元/人。  
 

8、 嘉兴 

一、现场确认地点 
嘉兴市教育考试院(嘉兴市勤俭路 975 号)一楼(东)报名大厅 

二、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3：30—16:30) 

三、受理的对象 
1、在嘉兴高校就读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嘉兴生源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嘉兴户籍的非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3、在嘉兴工作的非应届本科毕业考生。 

四、报名所需学历要求，请对照招生目录要求 
五、确认需带的材料 

1、考生持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和网上报名编号。 
2、学历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

持完整注册信息的学生证)。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

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

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3、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

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4、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须同时提供相关证明：①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②近

期缴纳嘉兴社会保险凭证(社保机构盖章)或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需税务部门盖章)。 
5、实行学分制院校非应届本科毕业(提前毕业)在校生请提供所报院校同意报考的证明。 
6、缴费标准：根据“浙价费【2001】172 号”文件，研究生报名费为 120 元。 

六、咨询电话 
0573-82079438 嘉兴教育考试院网址：http://www.jxksy.com 

 
 

9、金华 

一、本报考点受理对象为在我市就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正式工作或户口在我市报考全国统

考、联考者。 
二、现场确认时须提供网上报名编号、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军人身份证件及《未办理身

份证军人报考硕士研究生证明》)、学历证书(应届本科生为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我市户口

者还需提供户口簿，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须提供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社保机构盖

章)，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

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报考费 120 元/人。 
三、办理确认手续前确定自己网上填报的信息已经正确无误，不须修改。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

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四、办理确认手续的时间为 11 月 8 日至 12 日，每天上午 8：00-11：00，下午 1：30-4：30，
地点在金华市丹溪路 517 号，联系电话 82469626;82469627;82471652(该电话仅确认期间用)，
考生可乘公交 19 路、20 路、27 路、53 路、56 路到婺江新村(东苑小学)站。 
 
 

10、湖州 

一、现场确认时间  
2016 年 11 月 8—12 日，上午 8：30-11：00，下午 13：30-16：30，逾期不再办理。  

二、现场确认地点  
湖州市教育考试中心（湖州市吉山北路 6 号）。公交线路参考：1 路、2 路、9 路至吉北

小区站下。  
三、现场确认对象  

本报考点只接受在我市就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工作或户口在湖州的报考全国统考、

联考的考生。  
四、现场确认所需提交的材料  

1.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  
2.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

持完整注册信息的学生证）原件、复印件；在录取当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

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自学考试机构或网络

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3.网上报名编号（即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显示的 9 位数字报名号）。  



 
 

 
 
 

4.工作在我市但户口未随迁者还

需提供缴纳社会保险凭证（社保机构盖章）或缴纳个人所得税凭证（税务部门盖章）。  
5.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需提供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五、现场确认工作流程  
1.报名信息审核；  
2.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电子摄像)；  
3.考生核对报考信息并签字确认；  
4.上交经确认签字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信息简表》，交纳报考费 120 元。  

六、其他注意事项  
1.硕士研究生的报考现场确认工作必须由考生本人完成，不得委托他人进行。  
2.在确认时，考生务必仔细校对自己的报考信息。经过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

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3.考生办理确认手续交纳报考费后，因故不参加考试的，不再退费。  
4.咨询电话：2025306、2262031。 

 

11、舟山 

本报考点将于 11 月 8-12 日在舟山市临城新区翁山路 299 号(舟山市教育局考试中心)接
待考生确认。本报考点只受理在舟山高校应届毕业生、舟山市户籍考生、在舟山市工作并社

保交付满 6 个月的考生(需提供缴纳社保证明)。考生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和网上报

名编号。 联系电话:0580-2045579 0580-2037312 
 

 
 
 
 
 
 
 
 
 
 
 
 
 
 
 
 
 
 
 
 
 
 



 
 

 
 
 

 
 
 
 
 
 
 
  


